教科院学生工作量化考核指标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  值
	考核方法及说明

	一
	就业工作


	1、就业率
	以40%

计入最后总分
	就业率分为初次就业率和年底就业率，总分及初次就业率得分、年底就业率得分计算公式如下：

专业初次就业率得分＝100＋（就业率－上年度省该专业初次就业平均率）×100×1；（如是新专业，则“上年度省该专业初次就业平均率”改为“上年度学院初次就业率”）

专业年底就业率得分＝100＋（就业率－上年度省该专业年底就业平均率）×100×2。（如是新专业，则“上年度省该专业年底就业平均率”改为“上年度学院年底就业率”）

学院初次就业率得分＝（A专业初次就业率得分×A专业学生人数＋B专业初次就业率得分×B专业学生人数＋…）÷学生总人数

学院年底就业率得分＝（A专业年底就业率得分×A专业学生人数＋B专业年底就业率得分×B专业学生人数＋…）÷学生总人数

总分＝学院初次就业率得分×70%﹢学院年底就业率得分×30%。

	
	
	
	附加分
	年底协议就业率比上年度相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0.2分，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.1分。

	
	
	
	备  注
	1、灵活就业率最高按10%计（有自主创业证者和营业执照者除外）。

2、学院初次就业率达95%（协议就业率达90%），且年底协议就业率达100%，按当年该项最高得分计。

	
	
	2、制度建设与基础工作
	6分
	（1）面向全院学生的就业指导与择业培训每学期不少于2场，2分（少1次扣0.5分）。

（2）毕业生生源数据审核及时，最终信息无误，1分。

（3）毕业生档案管理规范，材料收发无误，1分。

（4）就业协议（就业证明）规范，2分（有即扣完）。

	
	
	3、创业教育
	2分
	（1）组织开展创业教育活动，选树创业典型，1分。

（2）认真组织《大学生创业就业指导课程》教学与教辅工作，1分。

	二
	学风建设与素质拓展
	1、研究生

报考率
	3分
	全校研究生报考率以全校平均数为目标数。完成目标得3分，每超过1个百分点加0.1分，反之扣0.1分（以±1分为限）。

（研究生报考率统计学生基数不含单招专业学生，统计包括报考海外高校学生数）

	
	
	2、研究生

录取率
	3分
	研究生录取率以全校平均数为目标数。完成目标得3分，每高出1个百分点加0.1分，反之扣0.1分（以±2分为限）。研究生录取率＝研究生录取人数÷研究生报考人数

（统计包括报考海外高校学生数）

	
	
	3、课堂纪律与考风考纪
	4分
	（1）年度有学风建设专题研究，明确针对性整改措施，2分。

（2）学生在各类考试中考试作弊超过3%的，扣2分。

	
	
	4、素质拓展与素质测评
	10分
	（1）重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，引导学生制订素质拓展计划，学生班团组织依据素质测评办法，积极开展素质拓展活动，学院有指导、班团有计划、活动效果好，8分（交流展示，按8分、6分、4分三档计）

（2）积极开展实践育人工作，重视学生素质教育基地（实习、实践、就业基地）建设，认真组织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专业文化活动，2分；获得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的，加1分，年度专业文化节评比按2分、1.5分、1分三档计。

（3）获得省级先进班集体、基层团组织表彰加0.5分，国家级加1分。

	三
	教育管理与

服务工作
	25分
	（1）新生入学教育考试抽检合格率95%以上，2分；90%以上，1分。获得新生入学教育创新奖每项加0.5分。

（2）学生各类评奖评优、勤工助学及各项资助工作，坚持标准，规范操作，2分；学生还贷违约率低于3%，3分（超过3%扣1分、超过5%扣2分、超过8%扣3分）。

（3）及时、准确对学生资料管理系统数据进行更新和维护，1分；及时教育、规范处理违纪学生或突发事件，1分；认真落实家长联系制度，1分；充分发挥老同志教育资源，积极推进学院关工委常态化建设，1分。

（4）年度举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4次以上，每学期集中开展1次心理问题学生排查工作，认真做好心理普查、约谈和反馈，以及重点关注对象会商工作，6分。

（5）学生宿舍（含入住成教生）“零违章率”、“零事故”，6分。（违章率按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序，前1/3者扣6分、2/3者扣4分、后1/3者扣2分，少于3个学院的，按4、2或2扣分；违章次数按“后勤保障处公寓中心检查×1、职能部门检查×2”计；因违章引发安全事故的，视情节扣8-10分；此项最高扣10分。）

（6）积极开展毕业教育，毕业生文明离校，2分。

	四
	队伍建设
	10分
	（1）重视辅导员、班主任队伍建设，将班主任工作量计入绩效工资，保证班主任基本待遇，2分；建立健全学生工作例会制度，以及奖惩激励机制，2分。

（2）年度专职学生工作干部公开发表论文或提供专题调研报告1篇以上（5人以上的学院2篇），2分；参加校党建研究会征文人均0.5篇，1分，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按篇分别加0.5、0.3、0.1分。（按第一作者所在学院计）

（3）学生对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总体满意率90%以上，2分；80%以上，1分。

（4）重视学生骨干队伍培养工作，学生骨干作用发挥好，无违纪，1分；省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每人次加0.2分；“校园先锋”每人次加0.1分。

	五
	科技创新与

学科竞赛
	6分
	（1）学生申报科技创新基金项目10项及以上，1分；低于10项者，每少一项扣0.1分。

（2）在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奖，按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分别加4、3、2、1分；在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奖按金、银、铜分别加3、2、1分；省级比赛获奖减半加分；校级比赛获奖再减半加分。

（3）在其他省（部）级政府（部门）组织的竞赛及全国性学科类竞赛中取得好成绩，为学校争得荣誉，加1-3分。

备注：（2）、（3）两项最高得分为5分。

	六
	特色工作
	10分
	积极探索学生工作新举措，“用心服务学生”，形成学院工作特色，取得显著效果，评选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，分别按10分、8分、6分计。

（评选办法：分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评选×60%+学院互评×40%）

	总  分
	最高

120分
	学院学生工作总分＝就业工作得分＋学风建设得分＋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得分＋队伍建设得分＋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得分＋特色工作得分

	备  注
	1、广陵学院学风建设部分不考核研究生报考率与录取率。

2、竞赛获奖按最高分值除以所设奖次确定每奖次得分、同一项目参赛就高加分、多学院联合组队获奖按学院分别加分。


